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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因执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造成。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 

2019 年 9 月 5 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依法

裁定受理对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大集团”或“公司”）的

重整申请，并指定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庞大集团管理人（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进行重整暨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 

2019 年 11 月 20 日，经协商，签署了《关于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事宜之投资协议》，确定深圳市深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元维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国民运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本次庞大集

团重整的重整投资人。（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重整

投资协议暨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3） 

2019 年 12 月 9 日，庞大集团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议分别表决通

过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草

案”）、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

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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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法院作出（2019）冀 02 破 2 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庞

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

程序。 

根据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庞大集团现有总股本 653,847.84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5.641598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

转增约 368,874.67 万股股票，转增后庞大集团总股本将由 653,847.84 万股增至

1,022,722.50 万股。上述转增股票不向原股东分配，约 298,874.67 万股用于根据

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其中 64,919.94 万股公司股票已完成划转（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8）。 

近日，根据庞大集团管理人的申请，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出具了相关《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中

登公司协助将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中用于清

偿债务的 298,874.67 万股中的 51,172.85 万股公司股票扣划至部分债权人指定的

证券账户中。目前，已完成股权登记事项。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完成后，庞大集团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2,339,547,244 22.88% 1,827,818,712 17.8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 0 0.00% 247,132,077 2.4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0 0.00% 19,959,959 0.20%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0 0.00% 73,406,153 0.72%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85,978,861 0.84% 

核新产融（深圳）有限公司 0 0.00% 1,332,052 0.01% 

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1,036,790 0.01% 

刘耀华 0 0.00% 197,582 0.00%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

公司 0 0.00% 39,058,668 0.3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4,865,329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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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动。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发布的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案文件 

1、（2019）冀 02 破 2 号之二十九《唐山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4 日 

 

乌鲁木齐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分行 0 0.00% 13,986,246 0.14%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0 0.00% 16,978,799 0.17% 

深圳市诺达方舟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0 0.00% 4,531 0.00% 

厦门彰泰隔热膜有限公司 0 0.00% 383,602 0.004%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 0.00% 6,191,473 0.06%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滦州

支行 0 0.00% 1,216,410 0.01% 

其他 A 股股东 7,887,677,826 77.12% 7,887,677,826 77.12% 

总股本 10,227,225,070 100.00% 10,227,225,07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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